
澎湖縣政府辦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安置期間 
探視處理原則修正總說明 

澎湖縣政府為使兒少保護個案於安置期間，維繫親情並促使兒少及早

返家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於民國一

百零六年二月九日訂定「澎湖縣政府辦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安置期間探視處

理原則」。(以下簡稱本原則) 

依據衛生福利部一百十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

關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會面探視處理原則(範例)」，為更臻落實維

護兒童及少年權益，強化社政機關主動性並簡化申請流程，以周延會面探

視處理相關事項，爰擬具「澎湖縣政府辦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

探視處理原則」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次： 

一、酌修文字(修正規定第二點及第十點)。 

二、新增會面探視之處理原則（修正規定第三點）。 

三、新增則辦理會面探視過程以兒少最佳利益為優先(修正規定第四點)。 

四、新增會面探視計畫之擬定與內容 (修正規定第五點) 。 

五、 新增會面探視應依計畫執行（修正規定第六點）。 

六、 修正會面及返家探視申請相關規定與申復方式(修正規定第七點、第八

點) 。 

 


